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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在市城区定阳路，市环卫处恒济通集团环捷公司清扫队长齐

变花进行保洁时，捡到一个装有身份证、购房合同等重要资料的文件

袋。随后，她通过文件袋中的电话联系到了失主。看着失而复得文件

袋，失主向齐变花连声道谢。 记者 程婧 摄

本报讯 （记者 闫晓媛） 为进

一步深化我市电动自行车头盔安全守

护行动，8月14日，晋中公安交警支队

携手天美杉杉奥特莱斯购物广场有限

公司为员工配发电动自行车头盔。

2020年10月1日，我市出台《晋中

市电动车管理办法》，并正式开始实

行。晋中公安交警支队经过前期的筹

备工作，目前已率先在市城区开展电动

自行车注册登记工作，并于今年8月10

日开始，在市城区及周边农村地区持续

开展电动自行车头盔安全守护行动，集

中查纠电动自行车骑乘人员不按规定

佩戴头盔的行为。同时，晋中公安交警

支队多措并举，与机关单位、企业、社

区、乡镇、教育、城管、交通、保险等多部

门联合，开展社会协同共治，全面加强

电动自行车管理，为群众营造安全文明

的交通出行环境。

“我们积极响应公安交警部门的倡

导，落实企业主体责任，为促进晋中市

安全、和谐、文明作出应有的贡献，从骑

乘电动自行车戴头盔开始，督促员工提

高安全出行意识、养成安全出行习惯，

所有员工都要争当先行者，争做示范

者。”活动中，天美杉杉奥特莱斯购物广

场有限公司总经理郭徐晨作出承诺。

晋中公安交警支队直属二大队大

队长郭海亮表示，作为路面一线民警，

在守护行动中，对骑乘电动自行车不佩

戴安全头盔者进行拉网式劝导，做到发

现一起、纠正一起，形成劝导活动常态

化，做到路面管控全覆盖、无盲区。

活动现场，警企联动向天美杉杉奥

特莱斯员工发放了百余顶安全头盔和

电动自行车骑乘安全宣传资料。员工

们纷纷表示，将树立安全骑乘观念，提

高自我保护意识，骑乘电动自行车正确

佩戴安全头盔，自觉遵守交通安全法律

法规，文明出行。

警企联动齐守护“一盔一带”保平安 本报讯 （通讯员 田文） 近日，在警民接力帮助下，家住左

权县拐儿镇的杨某某（现年56岁）与失散30年的哥哥杨某云（现年

63岁）及儿子郑某某（现年35岁）团聚。

7月21日，新华街派出所民警在“抖音”平台发现一则题为“帮

失散30年阿姨找家”的寻亲视频。视频中的一名妇女，自述叫杨某

某，30年前与家人失散，哥哥叫杨某云。

看到寻亲视频后，该所高度重视，迅速与发布该视频的网友取

得联系，并组织民警跟进，很快便从左权县拐儿镇某村找到了视频

中的杨某某。

民警经了解得知，杨某某原系重庆市奉节县人，于30年前被熟

人带至河北省邯郸市某村即与家人失去联系，后移居至左权县拐儿

镇某村至今。

30年来，她一直寻亲未果，以至于因此精神状况不佳。她能够

提供的有价值信息，仅限于“哥哥杨某云到了新疆”，有关其他信息

一概不知。

不久，在“抖音”平台上上述视频的评论区，民警又看到一则网

友有关杨某某祖籍地一些信息的留言。民警随即通过对该网友提

供的信息和发布寻亲视频的那位网友提供的信息进行综合分析研

判，最终联系到了现居住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和静县的杨某云。

7月22日19时，杨某云专程从新疆赶到市公安局城区分局新

华街派出所。民警对其身份信息进行核对后，详细询问了他与妹

妹杨某某30年前失散的情况。民警通过杨某云了解到，他们原籍

系重庆市奉节县某村，杨某某是他失散多年的亲妹妹，因父母早

逝，兄妹俩相依为命。1990年的一天，他妹妹杨某某被一名熟人

领走后再无音讯。

与亲人失散之前，杨某某已婚并育有一子，这个儿子名叫郑某

某，现居上海市。

这些年来，杨某云一直很想念妹妹，通过多方渠道打听妹妹的

下落未果，但始终没有放弃寻亲的念头。

随后，民警对杨某某进行了DNA血样采集，立即与上海警方取

得联系，请求上海警方协助对郑某某进行DNA血样采集，并与杨某

某血样进行比对。

7月28日，晋中城区警方接到上海警方比对通知，二人DNA血

样比对成功，确系母子关系。

7月31日，晋中市公安局城区分局新华街派出所民警驱车赶往

左权县拐儿镇某村的杨某某住所，为杨某某与哥哥杨某云及亲生儿

子郑某某开展认亲活动。

杨某云如约再次专程从新疆赶到左权县杨某某住所，郑某某也

如约从上海专程赶到杨某某住所。至此，在警民历时11天的接力帮

助下，这家人在失散30年后，跨越千里，终于团聚，最终了却了一家

人多年的夙愿。

目前，杨某某已经随同哥哥杨某云、儿子郑某某回到原籍。

晋中市公安局城区分局

你 了吗？戴头盔
骑乘电动自行车

本报讯 （记者 武玲芳） 为进

一步提升电动自行车骑乘人员安全防

护水平，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

全，创造安全有序的道路交通环境，8月

10日起，晋中公安交警支队在市城区范

围内开展电动自行车头盔安全守护行

动。实施情况如何？8月13日，记者在

市城区进行了走访。

当天，记者在市城区顺城街、文苑

街、安宁街等多个路段走访发现，与之前

相比，电动自行车骑乘人员佩戴头盔者

明显增多。早上8点，在市城区安宁街

中都路口，上班出行高峰，非机动车通行

秩序井然。在电动自行车队伍中，佩戴

头盔的市民明显增多。但是，在电动自

行车的“大军”中，仍有一些未戴头盔的

骑乘人员。面对记者“为何不戴头盔”的

问题，人们的回答五花八门。

市民张先生说：“不知道有要求让

戴头盔，今天出来交警登记才知道需要

戴头盔。”市民李女士表示：“我在网上

已经下单购买头盔了，过几天收到头盔

就会戴。”市民霍先生告诉记者：“刚刚

听说了骑乘电动自行车需要佩戴头盔

的新规，但是看着有人没戴，我也就没

买头盔。”

在市城区安宁街中都路口，执勤

民警对骑乘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者

进行宣传教育：“您戴的是帽子，不是

头盔，起不到保护作用。”“您的头盔戴

得不正确。”随后，民警给市民示范了

正确的头盔佩戴方式。“骑乘电动自行

车佩戴头盔，是为了安全。”对于民警

的提醒，不少电动自行车骑乘人员表

示配合。

当日，记者在市城区花园路电动自

行车售卖点看到，商户们几乎都把头盔

挂在了显眼位置。前来购买头盔的市

民络绎不绝，有的市民一次就买了两

顶，给家人也准备齐全。

“骑乘电动自行车出行的人越来越

多，我今天特地过来买几顶头盔，给家人

也备上。”市民王女士表示，佩戴头盔最

主要还是出于出行安全的考虑。

商家李先生介绍，上个月店里的头

盔几乎无人问津，当电动自行车头盔安

全守护行动公布后，每天都要卖出三四

十顶头盔。

新规之下，骑乘电动自行车不戴头

盔会不会被罚款？晋中交警介绍，目前

将按照教育与处罚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管理。第一个阶段是坚持宣传先行，筑

牢市民安全意识。

警民合力助失散30年亲人团聚
晋中公安交警支队携手天美杉杉奥特莱斯为员工送上七夕礼物——头盔


